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债权申报须知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
2023年4月21日，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荆州中院）裁定受理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凯乐科技或债务人）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3年4月23日指定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作为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现将凯乐科技破产清算案债权申报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1、 债权申报时间及方式
1.债权人应在2023年6月25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申报材料应书面说明债权金额、有无财产担保、是否属于连带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等，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2.债权申报方式包括现场申报和非现场申报：
（1）现场申报
申报地址：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开发区东方大道115号债权申报办公室
申报时间：现场申报开放时间为债权申报期限内每周一、周三（法定工作日）下午14：00-17：00
债权人现场申报的，同样需要登录债权申报网站进行债权申报。
（2）非现场申报
登录债权申报网站（https://zqsb.jiulaw.cn/v2/virtual/1494366）进行债权申报。
债权申报材料在线提交完成并通过形式审核后，请将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式两份邮寄至管理人指定通讯地址存档备查（收件人：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开发区东方大道115号债权申报办公室；联系人：刘律师；联系电话：0716-4317306、0716-4317307；电子邮箱：kllzglr0163.com）。
如对债权申报有任何疑问，可以致电管理人。
2、 债权申报注意事项
1. 荆州中院裁定受理凯乐科技破产清算时，对凯乐科技享有债权的债权人，均有权申报债权。
2. 附利息的债权，利息计算截止破产清算受理之日前一日即2023年4月20日（含当日）。
3. 未到期、附条件、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债权人可以申报；
4.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有关证据；
5. 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说明。连带债权人可以由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报债权，也可以共同申报债权；
6. 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可就其对债务人的求偿权申报债权；
7. 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但债权人已经向管理人申报全部债权的除外；
8. 法律规定其他可以申报的债权，债权人有权申报。
三、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申报人应当如实、详细填写《债权申报表》以及提供完整、真实有效的申报材料。申报债权应提供以下材料：
1.《债权申报表》《债权申报文件清单》《送达地址及银行账户确认书》；
[bookmark: _Hlk100958961]2.债权人为法人的，证明债权申报人主体资格的材料：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债权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供个人身份证复印件（签字并捺印确认）；
委托代理人前来申报债权的，还需要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签字并捺印确认）。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指派函原件及律师执业证复印件。
3.证明债权事实的相关证据材料：
（1）各类合同书等债权原始材料及票据、转账单、对账单等原始履行凭证，银行转账需提供加盖银行公章的银行交易流水明细；若为民间借贷、银行借款，需提供还款及利息支付情况。
（2）债权如有担保的，还须提交抵押合同、质押合同、保证合同等相关合同及相关的登记证件等担保原始材料。
（3）债权的变更（如债权转让、抵销等）等原始材料。
（4）债权如涉及诉讼、仲裁、调解、保全、执行，则须提交诉讼、仲裁、调解、保全、执行有关的文件（判决书、调解书需提供法院出具的生效证明）。
（5）债权人主张债权的相关证明资料，如催收通知书、告知函、邮寄快递单等。
（6）能够证明债权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等情况的其他材料。
申报人应以与证据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申报，证据材料应附证据清单并加盖印章或者签字并捺印（多页须加盖骑缝章或逐页签字并捺印）确认。管理人可根据审查情况要求债权人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据原件，如债权人未能按期提供证据原件的，申报的债权将不予确认。
四、填写表格需注意的问题
1.申报债权的金额：申报的债权金额必须确定，外币必须转换成人民币计值，汇率以2023年4月21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或者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与该种外币汇率中间价折算为人民币；没有中间价的，按照现汇买入价折算；没有现汇买入价的，按照现钞买入价折算。
2.利息（含利息、逾期利息、罚息、按期计算的违约金等）债权：附利息的债权计算至2023年4月20日（含当日）。利息金额的计算必须注明计算依据并附计算说明。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4月26日
 



